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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封面故事】

         原臺南警察署

「臺南警察署」位於臺南市中西區，

西元1931年落成。

其建築由臺南州廳土木營繕課設計，

屬藝術裝飾式樣（Art Deco）。建築物採

紅磚材質，呈弧形的正面入口，使得整棟

建築的造形具有流線感。從對街望去，看

不到建築物的稜角，是一大特色。

戰後，改成臺南市警察局；1998年由

臺南市政府指定為古蹟。2010年縣市政府

合併前夕，市警局遷移至新營；2011年臺

南市政府宣布本建築將作為臺南市立美術

館的預訂地。（攝影╱謝孟宗）


